附件一：

湖北省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考核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创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以下简称“两创”活动），是推动我省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的重大举措，也是促进农村环境建设，提升农村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保证我省“两创”活动有序、健康、深入开展，规范“两创”活动考核验收工作，根据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省内开展创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的各类建制镇和行政村

二、考核验收依据

1、《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鄂政办发[2008]33号）

3、《省环保厅关于全面开展创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活动的通知》（鄂环发【2009】4号）。

三、考核验收条件

（一）成立创建工作领导机构，并设专门的创建办公室。

（二）环境优美乡镇编制完成环境保护规划，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生态村编制完成生态村建设规划或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达到《湖北省省级环境优美乡镇考核标准（试行）》、《湖北省省级生态村建设标准（试行）》要求。

四、申报受理

1.申报程序。按照自愿原则，申报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环保部门审核、县级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后上报市（州）级环保部门。由市（州）级环保部门对照《湖北省省级环境优美乡镇考核标准（试行）》和《湖北省省级生态村建设标准（试行）》的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验收。

2.申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申报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提供创建乡镇人民政府的申请报告并附工作总结报告和技术报告。总结报告包括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创建过程、主要活动和所取得的成效；技术报告包括创建申报表、基本条件和指标完成情况的说明或证明以及有关监测、检验报告、规划建设方案以及反映创建工作或建设成果的图片资料。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并提供电子文档。

3.申报期限。申报截止时间为每年度的6月30日。

五、考核验收

1.验收程序。市（州）级环保部门根据乡（镇）人民政府的申请及县（市、区）人民政府的签署意见，对符合申报条件和考核标准的乡(镇）、村组织现场验收；验收合格的，由市（州）级环保部门向省环保厅提出专家验收意见，并将验收意见以及创建工作的有关材料（规划文本或实施方案及批复文件、各次会议纪要或记录、印发的有关文件、各类技术资料、工作总结、影像材料等）于每年度的8月30日前上报省环保厅。神农架林区和省直管市由地方环保部门直接组织验收并上报省环保厅。

2.复核评审

省环保厅根据各地组织开展“两创”活动的情况，组织有关专家和管理人员组织专家组对各地开展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验收情况进行复核评审。复核评审采取现场抽查、相互检查、专家评议等方式。对复核评审中发现的问题，专家组应指导申报乡镇、村做好整改工作。

3.公示。复核评审结束后，专家组向省环保厅提交复核评审报告对复核审定活动的乡镇和村，省环保厅依据专家组复核评审报告对拟申报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省级生态村的单位进行审定。通过审定的申报单位由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公示。在公示期间，对有疑问的申报单位，省环保厅将组织专家和所在地环保部门对公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六、命名

经过考核验收及公示程序，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由省环保厅命名为省级环境优美镇（乡）、省级生态村，并颁发牌匾，同时对获得省级环境优美乡镇、省级生态村的，省环保厅将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予以奖励（或在政策、资金和项目上给予优先支持）。

七、监督管理

1.被命名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的单位，从被命名的第二年起，于每年的12月底以前向省环保厅报送本年度创建工作总结。工作总结包括：环境规划实施、乡镇建设与管理、环境管理、环境质量状况、各项考核指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

2.被命名的省级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的单位，省环保厅每三年组织进行一次复查，并在此期间进行随机抽查。凡发现考核指标达不到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要求的，撤销其省级环境优美乡镇、省级生态村称号，并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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